招 标 公 告
浙江华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七台河市公安消防支队的委托，依据七公消发【2018】142号文对七台河市公安消防支队训练器材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现欢迎国内合格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1、 项目名称：七台河市公安消防支队训练器材采购项目

2、 项目编号：2018-HCCG-039
三、资金性质：财政性资金（12万元）
四、采购内容：购置各类灭火救援器材等消防器材装备采购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五、交付使用时间：（或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3日历天内；
交货（使用）地点：七台河市公安消防支队
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六、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拟参加本项目磋商的潜在供应商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供应商资格条件；
2、拟参加本项目磋商的潜在供应商须在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上注册登记并备案合格；
3、拟参加本项目磋商的潜在供应商须具有本项目的承接能力；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
4、供应商需提供没有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承诺函。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七、获取招标文件方式、时间及地点：

凡符合上述资格者，可于2018年08月02日-2018年08月08日，每天上午9:00-11:30，下午 13:30-16: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携带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国税、地税）、开户许可证、产品制造许可证或厂家出具的产品经销许可证、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公告期内、原件留存）、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上注册登记并备案合格（网页截图），以上材料原件与复印件同时提供，到哈尔滨市南岗区民福路41号（浙江华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报名并获取招标文件。
八、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500元/本，文件售后不退。
九、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18年08月23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此时间前将密封的投标文件送达哈尔滨市南岗区民福路41号（浙江华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受。
十、投标及开标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民福路41号（浙江华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十一、

采购单位：七台河市公安消防支队
地    址：七台河市
联 系 人：赵先生                     
 电    话：0464-6124008
采购代理机构：浙江华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执 行 机  构：浙江华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民福路41号
项目联系人：马女士
电     话：0451-51701666
传     真：0451-51701666
邮政 编码：150090
